澄江市财政局 澄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澄江市农业农村局、海口镇人民政府：

为保证我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农〔2026〕2号）文件精神，结合《澄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澄江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海口镇海关社区矣渡村强村富民农特产品展销推广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澄政复〔2026〕16号）等3个项目批复，现将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73万元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1），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精准使用资金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精准使用资金。资金使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2026年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致贫、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监测帮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2026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产业扶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加强项目及资金执行力度

以目标为导向，加强项目及资金的执行力度，项目批复后尽快组织开工建设，确保各项建设任务如期完成。资金拨付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云财规〔2022〕23号）执行。

严格资金监管

（一）各单位要根据要求，及时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计划等信息进行公示、公开，项目建成经镇、街道验收后，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公告，公示公告可采用纸质粘贴、网站公布、手机信息等多种形式，通过公告公示，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充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澄江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2.澄江市2026年省级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澄江市财政局            澄江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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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澄江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小计
	资金分配情况（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预算分类科目
	备注

	
	
	
	农业农村局
	海口镇
	
	
	

	总计
	773
	45
	728
	
	
	

	1
	澄江市2026年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小额信贷项目
	45
	45
	
	2130507贷款奖补和贴息
	50205委托业务费
	

	2
	澄江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海口镇海关社区矣渡村强村富民农特产品展销推广中心建设项目
	358
	
	358
	2130505生产发展
	50399其他资本性支出
	

	3
	澄江市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海口镇海关社区矣渡村乡村旅居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370
	
	370
	2130505生产发展
	50399其他资本性支出
	


抄送：本局预算股。
澄江市财政局                             2026年2月2日印发



